
伊犁阜商建材有限公司砂石矿年产 15 万方建设项目
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

1.1 设计简况

（1）2023年 4月，伊犁阜商建材有限公司委托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

公司编制《伊犁阜商建材有限公司砂石矿年产 15万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

（2）2023年 5月 8日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

分局审批部门出具了《关于伊犁阜商建材有限公司砂石矿年产 15万方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察环审函﹝2023﹞14号，2023年 5月 8日）

（3）2023年 6月：项目投入运行。

（4）项目环保设施及投资概算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1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30.7万元，占总投资 30.7%。

1.2 施工简况

本项目于 2023年 5月 10日开始动工，2023年 5月 14日进行环保设施施工，

并于 2023年 6月 5日完工进入试运营阶段，因项目生产规划，本项目建成后未

进入正常运行，于 2025年正常运行后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1.3 验收过程简况

2025年 9月 1日，我公司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682号）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号）

要求和规定，对伊犁阜商建材有限公司砂石矿年产 15万方建设项目进行自主验

收。2025年 9月委托新疆科瑞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于 2025年 9

月 2日～3日对废气、噪声进行了验收监测。根据验收监测结果、项目实际运行

情况、验收技术规范等材料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，出具自主验

收意见。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

项目在设计、施工及验收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和投诉。

2.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



伊犁阜商建材有限公司由专人负责环境管理，公司有建立健全的《环境保护

管理制度》。

（2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本项目未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。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

无。

2.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

无。

3 整改工作情况

无。


